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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件
受理

29件
提起诉讼

2014年10月23日，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
指出：探索建立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通过了授权最
高检在全国十三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开展公
益诉讼试点的决定。 

2015年7月2日，最高
检发布《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试点方案》，
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此后，最高检和最高法
先后发布了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

2017年6月27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
诉讼法的决定，正式确
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制度。2017年7月1
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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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件
受理

29件
提起诉讼

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益诉
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做了重要部署，提出“拓展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对公益诉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寄予更大的
期待

2018年5月1日实施的《英
雄烈士保护法》规定，检察
机关可以针对侵害烈士名誉
荣誉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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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融入大局工作，突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关
涉民生的重点领域，推进社会治理。
    2017年7月至2020年8月，线索2068件，立案1482件，提出诉前检
察建议或公告774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4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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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上海城市特点，积极稳妥探索“等”外领域公益诉讼工作，
在城市公共安全、历史建筑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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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2019年1月2日，上海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的意见》。

2020年6月18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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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领域 行政 民事 小计
立案 196 38 234

检察建议 108 0 108
起诉 0 7 7

食药领域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20%左右

2018年—2019年最高检部

署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

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活动，督促查处、

回收假冒伪劣食品70.62万

千克假药、走私药品2.9万

千克督促近6万家网络餐饮

店整改或下线。

2020年7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
“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
生态环境和食药品是重点领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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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加强与行政机关和有关方面的工作协同，争取理解和支持，与包括市场
局、农委、商委、卫健委等主管部门都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工作协同机制。

2、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问题发现机制。积极拓展案件来源，通过建立微信举报
平台、举报奖励、公益诉讼观察员、特邀检察官助理、与市民热线12345对接等机
制，建立与有关机关、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联系渠道，形成了多元化的案源收集机制

3、综合用好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手段，深入参与食品安
全治理。

公益诉讼观察员协助办案

与行政机关协同办案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
严
禁
商
业
用
途



《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人民
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
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
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
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
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
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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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2%

案件类型
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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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

调查核实
两个月（紧急情形
15日）内无回复

公告30日无适格主体起诉

按期整改并回复

有适格主体起诉

调查核实

3个月以内

3个月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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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是一个必经程序，同时也是一项具有相对
独立性的程序机制。

既维护了公益也节约了司

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绝大多数行政机关在规定的两个
月（紧急情况下15天）法定的回
复期内回复，98.3%在合理时间
内完成整改。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与其说是一项诉
讼，不如说是一种问题解决机制，是通
过诉讼这种方式来引起有关部门对某个
问题的重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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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动公益监督程序需要符合公益损害和不依法履职两个条件

不依法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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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日，在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召开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商委肉类行业协会、市三级法院、三级检察院以及公益诉讼研究中心的专家参加，会上围绕检察机
关开展外省市牛肉入沪流通调研情况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公益诉讼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会上提出：（1）加强对入沪牛肉企业备案审核和入沪道口的监管；（2）明确各市场入场管理与检测要
求，改进违禁药物和水分的检测方法，提高有效检出率；（3）完善牛肉流通追溯系统的主体覆盖范围，加
强相关行政部门的信息共享对接；（4）建议将大型肉品冷库纳入追溯系统的范围，建立健全源头追溯；（5）
加强相关部门的信息通报反馈，完善肉产品推荐企业退出机制；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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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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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一项法律监督机制。
2、并非问责机制。
3、检察建议是督促履职的载体。
4、检察建议不应承担过多的评价色彩。
5、诉讼不是公益诉讼工作的关注重点。
6、诉前消除公益损害和风险是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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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

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

诉。”

——赔礼道歉、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以及惩罚性赔偿等法定
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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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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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7件，主要涉
及从疫情违法进口食品、在食品中违规添加药物成分、违法销售含瘦肉精
牛肉等。

 食药领域 刑事 民事公益

起诉对象
范围较小

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范围较大

包括不构成犯罪的侵权人

证明标准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优势证据

定责原则 无罪推定 无过错（过错推定）

经济制裁 罚金等有上限
无上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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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公益诉讼面临着裁判规则尚未成熟、司法理念尚未统一等问题
●如何认定食品安全，是实质安全还是也包括形式安全？
●惩罚性赔偿如何实施，检察机关能不能直接援引《民法典》中关于被侵权人的
权利，向法院提惩罚性赔偿的诉请？
●如果提出赔偿诉求的话，诉请的范围是已经销售并食用的还是也包括尚未流入
市场即被行政机关查扣的部分？
●公益诉讼获得的惩罚性赔偿金如何管理使用，是否需要发放给消费者？
●可否主张行政机关在销毁处置不合格食品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以及互联网平台的责任如何承担？

确 立 了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领 域 的
惩 罚 性 赔 偿 机 制 的 司 法 先 例

【虹口区院办理的诉张勿宜违法销售非法添
加药品的减肥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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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双赢多赢共赢”以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的理念
发挥好公益诉讼补充行政职能、助力行政执法的作用
加强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资源共享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积极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和行政
公益诉讼，做好与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衔接与配合，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
度”
重点针对尚未构成犯罪、行政处罚威慑力度不足、长期获取灰色利益无人告诉等情形

 加强与包括消保委等组织、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协作，强化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发现能力
和调查取证能力。

 

 聚焦校园食品、网络订餐、食用农产品、保健品等领域
  跟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模式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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